
事業者持分 １００％

共有
満了時

譲渡
共
有
期
間

（  

耐
用
年
数 

）

船舶使用料支払機

構

事業者

使用
管理
収益

機構持分
７０％～９５％

事業者持分
３０％～５％

共
有

機構
準備資金
70～95％

事業者
準備資金
5～30％

造船所

共
同
発
注
・

支
払

（機構の資金措置）

船舶共有建造の資金の流れ

（機構の資金調達）

財

政

投

融

資

金

融

市

場

財投機関債等調達

財政融資資金

償還

財投機関債等償還

自己資金

１５年（据置１年）
元金均等半年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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